
事项分类 占比

1 人力社保 43.70%

2 住房城建 20.37%

3 市场监管 9.00%

4 公共安全 6.64%

5 公共服务 4.78%

6 交通运输 4.59%

7 财税金融 2.95%

8 科教文卫 2.82%

9 环境资源 2.58%

10 经济发展 1.29%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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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结冰影响出行 撒盐除冰
市民反映：南川区三泉镇莲花村三组附近道路，

降雪出现积冰现象，影响市民出行，希望有关部门核
实处理。

南川区三泉镇政府回复：经核查，该地处于高海
拔区域，冬季冰雪天气频发，道路极易结冰。已迅速
组织工作人员通过撒盐等方式及时进行道路除冰作
业，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路灯影响车辆通行 迁移灯杆
市民反映：梁平区碧山镇金屏村一组附近路灯

设置不合理，安装后车辆通行受阻，希望有关部门核
实处理。

梁平区碧山镇政府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已
安排施工人员将路灯灯杆迁移至适当位置，目前问
题已得到妥善处理。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拖移规范
市民反映：铜梁区龙门西街存在非机动车在人

行道上随意停放的情况，妨碍市民通行，希望有关部
门核实处理。

铜梁区多勤联动综合整治办公室回复：经核实，
情况属实。针对龙门西街沿河路段人行道非机动车
乱停乱放问题进行了整治行动，对违停的非机动车
依法拖移处理，引导市民文明规范停车，增强市民规
范停车意识。

网约车平台误判虚假订单 改判退款
市民反映：其为启滴出行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在

接送乘客过程中，乘客提前结束订单，但被平台判定
为虚假订单，并对其执行扣款处理。向平台申诉无
果，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交通运输委回复：经启滴出行平台核实，确认该
订单为误判，目前已撤销相关责任判定，并退还扣款。

意外收到充电桩扣款信息 退还费用
市民反映：日前收到南岸区江南交通换乘枢纽

站内充电桩的消费信息，但根据短信中提供的具体
时间，本人并未在所述充电站进行充电。联系充电
站客服反映无果，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南岸区经济信息委回复：经核实，属网络延迟导
致扣款。目前，充电站工作人员已联系客户进行情
况说明，并将费用退还。

购买家电一直不发货 协调退款
市民反映：在涪陵区荔枝街道兴华西路30号一

商场购买家电时，工作人员承诺两日内发货，但至今
仍未发货，多次反映协商退费无果，希望有关部门核
实处理。

涪陵区市场监管局回复：经组织协调，双方已达
成一致意见，该店铺已成功退还顾客支付的费用。

商家捆绑销售商品 批评整改
市民反映：在万州区观音岩万顺路附近的商店

购买老山城啤酒时，工作人员告知必须同时购买纯生
啤酒，存在捆绑销售行为，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万州区牌楼市场监督管理所回复：工作人员已
对商家负责人进行了政策宣传及批评教育。商家表
示立即采取改正措施，并承诺将商品单独销售。

新系统上线医保退款延迟 核实退回
市民反映：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两江

院区）就诊时，自费支付了检查费用，并随后申请医
保报销结算，但至今自费部分仍未退还，希望有关部
门核实处理。

市卫生健康委回复：经核实，属医院更新系统所
致。新系统上线后，财务部核对账目数量较大，导致
退款延迟到账，现退款工作已完成，已按原路径返还
至相关账户。

公共停车位被餐馆占用 核实整改
市民反映：渝北区石船镇石壁村3栋1单元附近

的公共停车位被临街餐馆私自占用，导致其他车辆
停放不便，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北区石船镇政府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工
作人员已对餐馆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整
改。现停车位已恢复正常停车。

垃圾堆积无人清理 安排清理
市民反映：綦江区三江街道重绳社区附近的空

地上垃圾堆积，未及时进行清理，希望有关部门核实
处理。

綦江区三江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情况属
实。已安排清理车辆和工作人员前往指定地点，对
堆积的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

（记者 周松 整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万宝村，人心齐；家家户户讲规矩。共
十条，要牢记；发扬社会新风气……”在荣昌
区直升镇万宝村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宣传栏
上的村规民约格外醒目，短短十二句内容涉
及移风易俗、邻里互助、环境卫生、公共秩序
等方方面面，读来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

日前，101篇“川渝乡约”优秀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发布，小小的村规民约，正成为
基层治理的新抓手。

村里搞起了知识抢答赛

“秸秆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是焚烧，还是
放置集中统一处置点？”

“放到统一的地方，不能就地焚烧。”
“答对！”掌声响起，获得50分。
……
前不久，万宝村开展了一场有趣的“村规

民约”知识问答，村民们齐聚一堂，争相抢答。
万宝村村规民约早在2年前形成，如何

让全村老百姓入脑入心？万宝村的做法是
每年举行“村规民约”知识问答。

“我们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推
广，大家的接受度才会高。”万宝村党总支书
记张正华说，他们提前准备了调味品、日用
品等家庭必需品，作为知识抢答的礼品。知
识抢答中，村民们争先恐后，在收获奖品的
同时，也让村规民约入脑入心。

万宝村党总支下设花椒产业和太阳岛两
个党支部，万宝村还以支部为单位，组成两支
党员志愿者队伍，挨家挨户宣传村规民约。

村里还邀请美术学院学生到村里彩绘
村规民约内容，并用方言搭配快板录制村规
民约，通过村广播每天播报。这些生动有趣
的形式，吸引了村民们广泛参与。现在，万
宝村村规民约，连村里小孩都会背了。

“村规民约是基层社会文化底蕴的真实
反映，是尊重和培育个体、家庭、邻里、社区、
社会公共秩序、文化认同的充分体现，是继

承、发扬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样本。”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黄瓴认为，村规
民约将最朴素的生活常识与居民的行为心
理关联，用最质朴和上口的语言表达，充满
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塑造居民公共价值
观、促进公众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意义重大。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己议出来的

“党员干部先带头，群众支持都响应。
不要彩礼不攀比，喜事新办要从简……”这
是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新修订的村规民约，
而这份村规民约是与村民们商量，集思广益
收集而来的。

在村“两委”看来，村规民约的制定是村
里的事，是从传统习俗、村民日常的生产和
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需要得到全体村民
的普遍认可，村民作为主体，更应征求大家
的意见。

为此，长虹村打造了“有事共商量”协商
议事模式，将村里的大小事宜都通过村民代
表大会商议的方式解决，村民对村“两委”的
信任度提升，参与乡村治理等公共事务的积
极性不断攀升，实现村里的事大家管、大家
议、大家办。

前不久，长虹村准备实施修建污水管网
民生项目。村党支部书记李云仲第一时间
召开党员大会，把为什么要建、怎么修、投入
资金多少等内容详细讲给党员听。党员们
了解情况后，又将内容转述给涉及的村民。

随后，村干部们召开院坝会，组织村民代
表参加，告知大家项目实施计划，商议施工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为了给大家讲清楚、讲明
白，李云仲还带来了施工图纸，现场解答。

“村里无论大事小事，都会协商着来，实
时告知，这是我们的传统。”李云仲说，村集
体经济发展、基础道路维修、环境卫生治理、
五保户评选，包括村规民约修订，都由大伙

共同商议，讲问题、谋发展、晒成绩。
“这样的创新性探索，值得借鉴。”西南

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认
为，当前，村庄空心化、低组织化现象普遍，
乡村社会活力和创新潜能受到限制，制订村
规民约可以成为激发乡村活力和内生动力
的有效方式。

“川渝乡约”让臭水沟变美丽河

在渝北区茨竹镇方家沟村，有一座“界
桥”，一边是方家沟村，另一边是四川省广安
市邻水县高滩镇平安寨社区。两地山水相
依、人文相通，村民历来有相互往来“赶场”
的习惯。而随着一份“川渝乡约”的出炉，让
两地联系更加紧密。

原来，方家沟村和平安寨社区同处高竹
新区的核心区域。去年3月，方家沟村与平
安寨社区联合召开村民会议，在会上正式表
决通过了《村规民约》，包含了个人品德、家
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民主自治等各
项约定。

在《村规民约》的指引下，两地群众积极
参与平安边界建设，有效维护了边界地区的
和谐稳定。两地还共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和中兴河黑臭水体整治，让曾经的“臭水沟”
变为“美丽河”。

双方还建立了一系列奖惩机制：开展
“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选
树活动，教育引导群众转变传统观念，培育
良好家风民风；引入“积分制”，打造“积分兑
换爱心超市”，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善治大能
量；依托双方共同文化阵地，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让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助人为乐等优
良传统成为乡风文明的主旋律。

“‘巴渝村约’对川渝携手共同缔造和谐
社会的意义重大。”黄瓴说，川渝本属西南文
化圈，站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上共谋未来发
展，共创基层社会治理新途径，是积极响应
中国式现代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探索
之道。

村规民约“约”出治理新格局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2024年12月16日，荣昌区清江镇塔
水村一农户家里，72岁的张先友手持一个
奶瓶，正细心冲泡牛奶。

这一奶瓶牛奶，不是哪个小孩要喝，而
是她为91岁的大伯哥雷桂亨准备的。

1976年，张先友的婆婆临终时，将从小
患有智力障碍、时年43岁又生活不能自理
的儿子雷桂亨托付给张先友夫妇；2008年，
张先友的丈夫不幸病逝，再次将哥哥雷桂亨
托付给张先友。

两次承诺，张先友一诺千金，用一生兑
现。如今，她对雷桂亨无微不至的照料已
48年。

第一次承诺
她多了一个“大小孩”

难得的冬日暖阳，走进张先友家里，一
栋两层楼房外的院坝里晾了不少床单被
套。张先友正站在房前的洗衣台上搓洗。

“今天出太阳，得赶紧把大哥的床单被套
和衣服都洗一洗。”张先友说，每半个月，她都
会给雷桂亨换洗床单被套，保持室内整洁。

洗完衣服，张先友又给雷桂亨洗脸，将
早饭、牛奶递到床边。

53年前，也是这样的晴朗天，19岁的张
先友嫁到雷家。夫妻恩爱、婆媳和睦，唯一
让年轻媳妇张先友皱眉的是，大伯哥雷桂亨
患有智力障碍，时常神志不清。如果发病
了，那就谁也不认，见谁骂谁，“声音高了几
个八度，骂得话无法入耳”。

张先友提出分家，但婆婆坚决不允。
1976年，婆婆临终时紧握着张先友的

手不放，浑浊的目光不住在她脸上流连，却
又欲言又止。

“我晓得她是不放心大伯哥，这才不肯
落气。”张先友理解老人的心思，虽然自己的
生活很紧巴，还有3个孩子嗷嗷待哺，但她
下定决心许诺：“妈妈你放心，只要我们有一
口吃的，就有哥哥一口吃的，我们一家人不
管咋个都在一起！”

婆婆去世后，张先友的丈夫雷水亨还在
重庆工厂上班，她一个人照顾雷桂亨和3个
孩子，村里人都笑话她“多了一个大小孩”。

第二次承诺
她从满头黑发到白发丛生

几年后，雷水亨回家务农，虽然日子过得
很苦，但夫妻俩用勤劳的双手一边拉扯大3个

孩子，一边照顾雷桂亨，日子逐渐也好了起来。
2008年，丈夫雷水亨不幸病逝。此时，

3个孩子都大了，让他放不下还是雷桂亨。
临终时，张先友再次承诺：“老头子，你莫担
心，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30多年，我早就已
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哥哥了。”

含泪送别丈夫后，张先友独自一人肩负
起照顾雷桂亨的重任。

随着年岁愈大，雷桂亨的病情愈发严
重。2017年8月的一天，雷桂亨突然跑出
家门。刚下过大雨的路面湿滑，他一不小心
摔倒在地，邻居们赶紧通知张先友。

好在救助及时，雷桂亨捡回了一条命，
但因年岁已高，伤到筋骨，导致下身瘫痪，只
能在家卧床休养。

瘫痪后的雷桂亨总是大小便失禁，神志
不清更是常有的事，但张先友总是不厌其烦
地为他收拾清洁，擦洗身体，想尽办法给雷

桂亨做好吃的。
天气好的时候，一米四几的张先友还会

一点一点把一米七几的雷桂亨挪上轮椅，推
他出去晒太阳。

现在，雷桂亨已经91岁高龄，成为家族
最长寿老人。张先友始终铭记着对婆婆和
丈夫的承诺，从满头黑发到白发丛生，用半
生来兑现。

好家风感佩乡亲
志愿者将上门服务

在张先友家的餐桌上，记者见到鸡蛋牛
奶、蛋白粉、麦片等营养品，她乐呵呵地说，
这些都是儿女寄回来的。考虑到妈妈还照
顾着大伯，他们没有偏心，一人一套。

随着儿女在外打工扎下了根，他们都希
望张先友能到外地和他们小住。但为了照
顾雷桂亨，张先友仅在20年前去了一次湖
北、一次湖南，探望两个女儿。此后，再也没
有出过远门，甚至荣昌市区也很少去。

两个老人在家，儿孙们放心不下，孙女
还特别在院坝里装了几个摄像头。

每年国庆、春节儿孙们回家团聚，大家
都会主动分担家务，帮张先友照料雷桂亨，
背他去洗澡、陪他聊天、晒太阳……

张先友照料大伯哥的故事在塔水村无
人不知，更感动了清江镇居民。“我刚嫁过来
就听说了张孃孃的故事，她很善良，家风也
好，平时有啥需要，我们也来搭把手。”29岁
的邻居张仁芳爱带小孩到张先友的院坝来
玩，希望下一代能耳濡目染、传承孝老爱亲
的优秀品质。

48年过去，张先友也老了，照顾雷桂亨
也越来越吃力。“有事你说，千万莫客气！”塔
水村党总支书记曾大能特地上门告诉她，村
里可组织社工和志愿者上门提供服务，减轻
她的负担。

两次承诺 一生兑现
荣昌七旬好弟媳悉心照料患病大伯哥48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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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民法典】

【探寻基层治理密码】

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党群服务中心，嘉宾正在观看户外宣传栏上的村规民约。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年近七旬的周某参加了老年舞团，在一
次舞蹈排练中，她因走位失误与舞友张某相
撞，造成多处骨折。那么，这场舞池中的意
外该由谁担责？近日，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跳舞引发的健康权纠纷，判决“撞人
者”不用赔偿。

周某和张某都是重庆市南岸区某老年
艺术团的成员，两人经常参加该艺术团组织
的舞蹈排练、演出。2019年6月4日，周某
在舞蹈排练中，与张某发生碰撞后受伤。周

某随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15天，出院诊
断为肱骨远端骨折、左桡骨头骨折、左尺骨
鹰嘴骨折。后经鉴定，周某因此次受伤造成
十级伤残。

据了解，包括周某在内的艺术团成员在
案发日前后都签订过自担风险承诺书，自甘
承担在艺术团活动中的一切风险。

然而，周某认为她是被张某撞到才受
伤，张某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便诉至南
岸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
金、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万
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
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该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从事发时的监控视频、舞蹈表
演视频及证人证言看，周某、张某发生碰撞
的原因系周某在事发时舞蹈走位有误，张某
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同时，当事人双方均系年满60周岁的
老年人，自愿参加舞蹈排练、表演等对于老
年人而言带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有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并被视为
愿意承受可能发生的危险所带来的后果，即
同意自甘风险。

在本案的舞蹈排练、表演中，每个参加
者既是风险的潜在制造者，又是风险的潜在
承担者，因此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正当风
险”后果是被允许的，即只要“风险制造者”
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受
害人需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风险制造者”不
需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法院驳回了周某的诉讼请求，判
决张某无需承担责任。现案件已生效。

一步踏错致十级伤残 谁该为舞池中的意外买单？


